
澎湖縣湖西鄉生育營養補助費申請表

申 請 人

姓    名

住                址 新 生 兒

姓    名

出    生

年 月 日

備　　　註               

一、補助對象：新生兒實際出生日期，往前推算其父母親任一方設籍本鄉達一

年以上，且新生兒出生即設籍本鄉者。
二、補助標準：每一新生兒補助新臺幣壹萬元，雙胞胎者補助新臺幣貳萬元，

依此類推。
三、申請補助期限：新生兒出生後二個月內得提出申請補助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四、申請程序：由父母或監護人提出申請，並檢附補助對象之相關證明文件，
              以供查核（初審符合資格另檢具收據）。於審查時經發現新生兒之父
              母或新生兒已將戶籍遷出本鄉，則不予補助。
五、申請人如有虛偽不實或重複申請之情事，應繳回已領之金額，如有涉及刑

事責任者，依法處理。
六、自申請日起，經本所審查核准後，於30天內由本所開立支票並惠請村辦公

處送達申請人。

申 請 人村 幹 事村 長

承 辦 人課 長主  計  主  任秘 書鄉 長

財  政  課  長



收　　據
茲收到湖西鄉公所生育補助費新台幣壹萬元整無訛。

   此致

湖 西 鄉 公 所

領　款　人：

身份證字號：

地　　　址：　　　村　　　號

聯絡電話：

中　華　民　國 　　 年 　　 月 　　 日

收　　據
   茲收到湖西鄉公所生育補助費新台幣壹萬元整無訛。

   此致

湖 西 鄉 公 所

領　款　人：

身份證字號：

地　　　址：　　　村　　　號

聯絡電話：



中　華　民　國 　　 年 　　 月 　　 日


